重庆市城市管理执法
行政处罚决定书
渝（云）城罚决字〔2025〕10号
当事人：向孟云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号码: 5112**********8458
住址：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大顺村9组6号  
你于2025年5月28日实施了 驾驶未采取密闭措施的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运输建筑砂石的行为，违反了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机关于2025年5月28日立案调查。
经查明，2025年5月28日9时15分，向孟云驾驶车牌号为渝DL3803的重型自卸式货车，在云阳县紫月路段附近未采取密闭措施运输建筑砂石。该车车厢内满载建筑砂石，车顶设置顶灯，车身有污迹，车胎未带泥 。
上述事实，由以下证据证实：
[bookmark: _Toc971092058_WPSOffice_Level1]证据一：1、当事人向孟云的身份证、行驶证复印件各一份（已核实与原件相符）；2、当事人向孟云于2025年5月28日签字确认的《城市管理执法调查询问笔录》一份。该组证据证明向孟云是适格的当事人。  
证据二：3、向孟云于2025年5月28日签字确认的《重庆市城市管理执法现场检查笔录》一份；4、云阳县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邹健鹏、向小平于2025年5月28日拍摄的现场照片2份，该组证据证明向孟云在城市道路上，运输车辆未密闭运输建筑砂石，未造成撒漏污染的违法行为属实。
2025年5月28日，本机关依法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渝云城罚先告字〔2025〕10号），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权利。你自愿放弃了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
本机关认为，你驾驶车牌号为渝DL3803的重型自卸式货车，在云阳县紫月路段附近未采取密闭措施运输建筑砂石 的行为，违反了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“禁止未采取密闭措施的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运输建筑砂石、渣土、垃圾等易撒漏物质”的规定，鉴于你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，未造成撒漏污染，危害后果轻微，符合《重庆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附件《重庆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三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分第42项裁量档次从轻“责令改正后立即设置密闭装置，未造成撒漏污染的，处以2000元以上7400元以下罚款”的规定。根据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“违反前款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拒不改正的，可暂扣运输工具”的规定，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罚款人民币2000.00元整（大写：贰仟元整）。
你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持本决定书，到指定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云阳支行（账号：3701010120260000017）或者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系统统一缴费平台缴纳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云阳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 云阳县人民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阳县城市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28日


联 系 人：邹健鹏、向小平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3-55166878
联系地址：云阳县民德路2号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40450       
